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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老钱自1995年起在一家北京
的外商投资企业工作，担任副总
经理的工作，企业为他在北京自
1995 年起就缴纳了一份社会保
险。因为他分管的业务需要长期
到上海的分公司来出差，老钱在
一年的时间中，约有半年的时间
生活工作在上海。因老钱需要经
常就近看病配药，而北京的医保
无法在上海直接使用，办理医保
异地结算又无法匹配老钱两地
频繁来回工作的需求，于是北京
公司就让上海分公司按最低缴
费基数自 2006 年起也为老钱在
上海缴纳了一份社会保险。当时
因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信息尚
未实现全国联网，老钱一直以来
也同时在北京和上海有着两个
养老保险账户。2019 年，老钱到
达法定退休年龄，经咨询公司人
事部，老钱发现两地的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在时间段上存在这重
复，因此无法进行账户合并。但老
钱发现，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

都满足退休的条件，他认为自己
交了两份社会保险，那么领取两
份养老保险金也是顺理成章的，
于是老钱分别向上海和北京两地
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养老
金。那么这样缴“两份”社保，拿

“两份”待遇是不是可行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要

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

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统一
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
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次
外，根据《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国办发〔2009〕66 号，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参保
人员若在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只
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
限，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
缴费时段相应个人缴费和集体
补助退还本人。《暂行办法》第八
条规定，参保人员不得同时领取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和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对于同时领
取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和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的，终止并
解除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关系，除政府补
贴外的个人账户余
额退还本人，已领取
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应予以退还；本人
不予退还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负责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余额或者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基本养老金中抵扣。

其实，早在之前的法律法规
中就已经明确，每个人只能有一
个社会保险账号，不能重复缴纳
也不能重复领取。但由于尚未实
现全国社会保险账户的统一联
网，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人在“多
地”缴“多份”社保的情况。这种情
况是否允许呢？答案是否定的。

深一步探究养老金待遇的
组成，其实只有“个人账户养老
金”从根本上来源于个人缴的

“两份”缴费账户，但“基本养老
金”则完全是重复享受了，从这
个角度上来说，如果允许重复享
受养老金，那么对只有一个账户

的参保者构成了不公平待遇。
如果发生了重复缴纳的情

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则需要根
据几项政策进行清理操作：

一是根据《关于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人社部
发〔2010〕70 号）第十条之规定：

“关于多重养老保险关系。参保
人员在两地以上同时存续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或重复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的，应按照‘先转后
清’的原则，由转入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负责按规定清理。”这
就意味着，参保人员只需要在转
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清
理手续，无需多地来回跑腿。

二是根据《关于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若干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

〔2016〕5 号）中明确：“《暂行办
法》实施之后重复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参保人员，由本人与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协商确定保留其中
一个养老保险关系并继续领取
待遇，其他的养老保险关系应予
以清理，个人账户剩余部分一次
性退还本人。”这就意味着重复
缴纳的个人部分养老金，不会作
归零处理，但可以一次性退还给
本人。 （张佶）

重复缴纳养老保险，待遇不可重复享受

小莹是本市某区的“引进人
才”，是国内在多媒体动漫产业
开拓领域的领军人物，今年 4 月
起受聘于上海市多媒体产业孵
化园区的著名动漫品牌企业担
任产品部总监。双方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聘期3年，3年后再回深圳
总部进行发展。由于之前在深圳
工作了近 5 年，小莹想把原先深
圳的养老保险关系转至本市。小
莹立即找时间返回深圳，并来到
深圳社保经办机构，又被告知原
工作单位尚未为其办理养老保
险账户减员退出手续，无法开具
凭证，小莹只得前往原工作单位
催办相关手续。待小莹拿到《参
保缴费凭证》回到上海办理转移
接续手续，却又发现4-6 月两地
重复缴纳了养老保险，还需办理
重复账户清退……这来来回回
的多次手续让小莹费了不少时
间和精力。

随着人才流动的日益频繁，
异地就业成为人才流动中的常见
现象，而社会保险又有着“第二份
工作档案”的称号，它对于职场人
有着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联系，
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前述案例中的小莹，一旦
发生异地就业，是否一定需要转
移养老保险账户？若需要办理，
是否又需要两地来回奔波？让我
们借本文来为大家做个介绍。

提示一：少走冤枉路，异地
就业并非一定需要办理转移

就业地参保是必须的，但不
意味着每次变动就业地，都必须
马上办理转移衔接手续。养老保
险权利的享受一般是在退休以
后享受养老相关待遇，因此无论
在何地参加养老保险，最终的目
的都是将各地的账户统一转移
到退休地进行累计整合。所以，

参保人员应当对自我退休地点
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分析。满足退
休条件时，退休地有如下三种可
能的情况：（1）养老保险关系在户
籍所在地时，退休地为户籍所在
地；（2）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
在地，退休地为最近一个缴费满
10 年以上的参保地；（3）养老保
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却没有
缴费满10年以上的参保地的，退
休地仍为户籍所在地。

因此参保人员应当合理分
析，自己的户籍是否会发生变
动，当前工作地的就业是短期的
还是长期的，避免盲目转移“多
走冤枉路”。对于本文讲到的小
莹，在本市就业可能是 3 年左右
的工作时间，今后的退休地为本
市的可能性较小，已在本市参保
后也不会影响适时的医保就医，
因此完全可以在本市就业期间
不办理转移衔接手续。从而避免
出现养老保险关系从A地转移至
B 地，很短时间内又从 B 地转到
C地，最后却需要在D地办理退
休手续的窘境。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ABC等
各个地方的养老保险账户，不会
因为异地就业而发生注销，仍然
会按期结息，参保人员的养老保
险账户不会受损。我们建议的合
理做法是临近退休年龄时或退
休地明确后，再行办理转移接续
手续。

提示二：转移接续不必两地
来回跑，网上即可办理

2019年之前，参保人员跨省
流动就业的，需要先到原就业地
社保机构开具《参保缴费凭证》，
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养老保
险关系并缴费后，由用人单位或
参保人员本人向新就业地社保
机构出示《参保缴费凭证》，提出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由两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和资金的转
移接续手续。这样一来，办理的
周期一般需要两三个月以上，
对于参保人来说花费的时间相
对较长。

2019 年 9 月，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开通上线。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经办服务工
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9〕185
号），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
省转移接续业务可以直接通过
人社部“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平台进行网上办理。

参保人员通过国家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选择“社保转
移申请转入地开通地区查询”服
务，查看拟转入地是否已开通网
上申请服务。已经开通服务的地
区，参保人员选择“社保转移申
请”服务，经实人认证成功后，填
写转移申请相关信息，并提交申
请。转入地经办机构负责受理申
请，进行后台审核。经核查符合
转入条件的，开启后续转移流
程。申请人可以登录国家平台、
下载“掌上12333”APP或通过电
子社保卡渠道（所有已开通电子
社保卡的APP、小程序、公众号），
查询网上申请审核结果信息，以
及查询后续转移进度。

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政府服务“跨省通办”的
指 导 意 见》（国 办 发〔2020〕35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险经办
有关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的通
知》（人社厅发〔2020〕111 号）等
文件精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含职业年金）、退役军人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失业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参保人员也均
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
地协同办理转移接续，参保人员
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
转出条件的除外），办理转移接
续手续就不必两地来回跑了。

（张佶）

异地就业，需要巧办转移接续

【案例分析】


